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69號

原      告  范睿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台安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彩潁  

訴訟代理人  李耿誠律師

            曾偲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加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73萬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兩造於台安藥局加盟合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第12條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本院卷第24

頁），是本院有管轄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4年3月初參加被告舉辦之加盟說明

會，於114年3月27日依指示匯款合作意向金新臺幣（下同）

6萬元，被告表示該款併入加盟金。兩造於114年6月7日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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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契約，伊並於114年6月9日匯款114萬元，依約已給付被

告加盟金60萬元、保證金60萬元；另被告於114年8月7日要

求伊支付預付款100萬元，作為日後裝潢工程、藥師證照申

請及開定準備使用，伊依指示匯款100萬元。惟被告未依約

履行「共同協尋且共同評估店面」之義務，僅提供少量591

租屋網連結及簡易桃園區人口分析圖表，均屬公開資訊，不

具專業評估內容，亦未提供營運評估、未提出可行性分析，

整個選址作業皆由伊單方負擔，已違反系爭契約附隨協力義

務；伊自行努力於114年8月初取得與房東簽約之機會，並預

定於114年8月28日簽約，惟房東於簽約日前突然反悔拒絕出

租，致預定店面無法取得，伊履約態度積極，非可歸責伊。

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於114年11月7日寄發存證信

函予被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

依上開約定，應於30日內返還220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條

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114年12月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固賦予原告於特定情形下單

方終止系爭契約之權利，然其行使之前提，須同時具備「自

簽約日起已滿1年」及「經雙方共同努力後，仍未能確認適

合店面」二項客觀要件，始得終止系爭契約。兩造係於114

年6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約應有為期1年之共同協尋店面

期間，由兩造持續尋找並評估合適店面，以完成加盟展店事

宜。然原告竟於114年11月7日即以存證信函向伊主張解除契

約並請求返還相關費用，自兩造簽約日至原告主張解約日

止，期間僅約5個月，顯未屆滿契約所明定之1年期間，原告

仍負有依約持續協尋及評估店面之義務，不得逕自終止契

約，其拒絕持續配合尋找及評估適合店面，逕自發函主張解

除契約，顯與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所約定之終止契約要件不

符，其終止系爭契約，於法未合，據此請求伊返還2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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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4、117至118頁）：

　㈠兩造於114年6月7日簽訂台安藥局加盟合約書（即系爭契

約）（本院卷第19至29）。

　㈡原告已給付被告共計220萬元，其中包含：114年3月27日合

作意向金6萬元（後轉為加盟金）、114年6月9日加盟金尾款

及保證金共114萬元、114年8月7日預付款100萬元。

　㈢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原告桃園府前郵局存證號碼856號

之存證信函（本院卷第43至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

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

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

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

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台

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商圈選址未果之解約條款

若：乙方（即原告）於簽署原合約日起一年內，經甲（即被

告）乙雙方共同努力仍未能找到經甲方及乙方雙方確認之適

合店面地址者，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單方終止原合約與

本補充協議。甲方應於乙方提出解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

無息全額退還乙方所繳納之加盟權利金、保證金及其他尚未

發生之費用（如系統費、藥師證照費等），並不扣除任何手

續費或違約金」（本院卷第20頁）。被告雖辯稱原告須同時

具備「自簽約日起已滿1年」及「經雙方共同努力後，仍未

能確認適合店面」二項客觀要件，始得終止系爭契約；然依

上開約定內容，可知兩造並未約定原告須自簽約日起滿1年

始得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辯稱原告須具備「自簽約日起已

滿1年」始得終止契約，尚非可採。則上開約定應係倘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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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於簽約日起1年內解除系爭契約，須兩造共同努力仍未能

找到經兩造確認之適合店面，原告始得解除契約，倘原告於

簽約日起滿1年，仍未找到適合店面，即不論兩造是否有共

同努力尋找店面，原告均得解除契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

而原告主張被告提供591租屋網連結及桃園地區人口分析圖

表予伊，伊努力於114年8月初取得與房東簽約之機會，並預

定於114年8月28日簽約，惟房東於簽約日前突然反悔拒絕出

租，致預定店面無法取得等情，並提出591租屋網連結、桃

園地區人口分析圖表、LINE對話紀錄為憑，堪予採信，應認

已經兩造努力仍未能找到適合店面，是原告主張伊得依上開

約定解除系爭契約，應屬有據。

　㈢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於114

年11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

11月10日收受該函，有上開存證信函及郵件收件回執附卷可

稽（本院卷第43至49頁），系爭契約既經原告於114年11月1

0日合法解除，被告即無保有原告所繳納220萬元之法律上原

因，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220萬元，應屬有據。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前項催

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3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以上

開存證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並同時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

定催告被告於收受該函之日起30日內返還220萬元（本院卷

第45頁），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已如前述，經3

0日於114年12月10日催告期限屆滿，是原告請求自114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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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合於

前開規定，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114年12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

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據，應予

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併

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清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沂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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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69號
原      告  范睿濱  




被      告  台安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彩潁  
訴訟代理人  李耿誠律師
            曾偲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加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73萬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兩造於台安藥局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本院卷第24頁），是本院有管轄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4年3月初參加被告舉辦之加盟說明會，於114年3月27日依指示匯款合作意向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被告表示該款併入加盟金。兩造於114年6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伊並於114年6月9日匯款114萬元，依約已給付被告加盟金60萬元、保證金60萬元；另被告於114年8月7日要求伊支付預付款100萬元，作為日後裝潢工程、藥師證照申請及開定準備使用，伊依指示匯款100萬元。惟被告未依約履行「共同協尋且共同評估店面」之義務，僅提供少量591租屋網連結及簡易桃園區人口分析圖表，均屬公開資訊，不具專業評估內容，亦未提供營運評估、未提出可行性分析，整個選址作業皆由伊單方負擔，已違反系爭契約附隨協力義務；伊自行努力於114年8月初取得與房東簽約之機會，並預定於114年8月28日簽約，惟房東於簽約日前突然反悔拒絕出租，致預定店面無法取得，伊履約態度積極，非可歸責伊。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於114年11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依上開約定，應於30日內返還220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114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固賦予原告於特定情形下單方終止系爭契約之權利，然其行使之前提，須同時具備「自簽約日起已滿1年」及「經雙方共同努力後，仍未能確認適合店面」二項客觀要件，始得終止系爭契約。兩造係於114年6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約應有為期1年之共同協尋店面期間，由兩造持續尋找並評估合適店面，以完成加盟展店事宜。然原告竟於114年11月7日即以存證信函向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相關費用，自兩造簽約日至原告主張解約日止，期間僅約5個月，顯未屆滿契約所明定之1年期間，原告仍負有依約持續協尋及評估店面之義務，不得逕自終止契約，其拒絕持續配合尋找及評估適合店面，逕自發函主張解除契約，顯與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所約定之終止契約要件不符，其終止系爭契約，於法未合，據此請求伊返還220萬元，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4、117至118頁）：
　㈠兩造於114年6月7日簽訂台安藥局加盟合約書（即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9至29）。
　㈡原告已給付被告共計220萬元，其中包含：114年3月27日合作意向金6萬元（後轉為加盟金）、114年6月9日加盟金尾款及保證金共114萬元、114年8月7日預付款100萬元。
　㈢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原告桃園府前郵局存證號碼856號之存證信函（本院卷第43至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商圈選址未果之解約條款若：乙方（即原告）於簽署原合約日起一年內，經甲（即被告）乙雙方共同努力仍未能找到經甲方及乙方雙方確認之適合店面地址者，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單方終止原合約與本補充協議。甲方應於乙方提出解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無息全額退還乙方所繳納之加盟權利金、保證金及其他尚未發生之費用（如系統費、藥師證照費等），並不扣除任何手續費或違約金」（本院卷第20頁）。被告雖辯稱原告須同時具備「自簽約日起已滿1年」及「經雙方共同努力後，仍未能確認適合店面」二項客觀要件，始得終止系爭契約；然依上開約定內容，可知兩造並未約定原告須自簽約日起滿1年始得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辯稱原告須具備「自簽約日起已滿1年」始得終止契約，尚非可採。則上開約定應係倘原告欲於簽約日起1年內解除系爭契約，須兩造共同努力仍未能找到經兩造確認之適合店面，原告始得解除契約，倘原告於簽約日起滿1年，仍未找到適合店面，即不論兩造是否有共同努力尋找店面，原告均得解除契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而原告主張被告提供591租屋網連結及桃園地區人口分析圖表予伊，伊努力於114年8月初取得與房東簽約之機會，並預定於114年8月28日簽約，惟房東於簽約日前突然反悔拒絕出租，致預定店面無法取得等情，並提出591租屋網連結、桃園地區人口分析圖表、LINE對話紀錄為憑，堪予採信，應認已經兩造努力仍未能找到適合店面，是原告主張伊得依上開約定解除系爭契約，應屬有據。
　㈢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於114年11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有上開存證信函及郵件收件回執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3至49頁），系爭契約既經原告於114年11月10日合法解除，被告即無保有原告所繳納220萬元之法律上原因，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220萬元，應屬有據。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以上開存證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並同時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催告被告於收受該函之日起30日內返還220萬元（本院卷第45頁），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已如前述，經30日於114年12月10日催告期限屆滿，是原告請求自114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合於前開規定，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114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清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沂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69號

原      告  范睿濱  





被      告  台安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彩潁  

訴訟代理人  李耿誠律師

            曾偲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加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73萬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兩造於台安藥局加盟合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第12條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本院卷第24

    頁），是本院有管轄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4年3月初參加被告舉辦之加盟說明會

    ，於114年3月27日依指示匯款合作意向金新臺幣（下同）6

    萬元，被告表示該款併入加盟金。兩造於114年6月7日簽訂

    系爭契約，伊並於114年6月9日匯款114萬元，依約已給付被

    告加盟金60萬元、保證金60萬元；另被告於114年8月7日要

    求伊支付預付款100萬元，作為日後裝潢工程、藥師證照申

    請及開定準備使用，伊依指示匯款100萬元。惟被告未依約

    履行「共同協尋且共同評估店面」之義務，僅提供少量591

    租屋網連結及簡易桃園區人口分析圖表，均屬公開資訊，不

    具專業評估內容，亦未提供營運評估、未提出可行性分析，

    整個選址作業皆由伊單方負擔，已違反系爭契約附隨協力義

    務；伊自行努力於114年8月初取得與房東簽約之機會，並預

    定於114年8月28日簽約，惟房東於簽約日前突然反悔拒絕出

    租，致預定店面無法取得，伊履約態度積極，非可歸責伊。

    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於114年11月7日寄發存證信

    函予被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

    依上開約定，應於30日內返還220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條

    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114年12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固賦予原告於特定情形下單

    方終止系爭契約之權利，然其行使之前提，須同時具備「自

    簽約日起已滿1年」及「經雙方共同努力後，仍未能確認適

    合店面」二項客觀要件，始得終止系爭契約。兩造係於114

    年6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約應有為期1年之共同協尋店面

    期間，由兩造持續尋找並評估合適店面，以完成加盟展店事

    宜。然原告竟於114年11月7日即以存證信函向伊主張解除契

    約並請求返還相關費用，自兩造簽約日至原告主張解約日止

    ，期間僅約5個月，顯未屆滿契約所明定之1年期間，原告仍

    負有依約持續協尋及評估店面之義務，不得逕自終止契約，

    其拒絕持續配合尋找及評估適合店面，逕自發函主張解除契

    約，顯與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所約定之終止契約要件不符，

    其終止系爭契約，於法未合，據此請求伊返還220萬元，顯

    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4、117至118頁）：

　㈠兩造於114年6月7日簽訂台安藥局加盟合約書（即系爭契約）

    （本院卷第19至29）。

　㈡原告已給付被告共計220萬元，其中包含：114年3月27日合作

    意向金6萬元（後轉為加盟金）、114年6月9日加盟金尾款及

    保證金共114萬元、114年8月7日預付款100萬元。

　㈢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原告桃園府前郵局存證號碼856號

    之存證信函（本院卷第43至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

    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

    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

    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

    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台

    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商圈選址未果之解約條款若

    ：乙方（即原告）於簽署原合約日起一年內，經甲（即被告

    ）乙雙方共同努力仍未能找到經甲方及乙方雙方確認之適合

    店面地址者，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單方終止原合約與本

    補充協議。甲方應於乙方提出解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無

    息全額退還乙方所繳納之加盟權利金、保證金及其他尚未發

    生之費用（如系統費、藥師證照費等），並不扣除任何手續

    費或違約金」（本院卷第20頁）。被告雖辯稱原告須同時具

    備「自簽約日起已滿1年」及「經雙方共同努力後，仍未能

    確認適合店面」二項客觀要件，始得終止系爭契約；然依上

    開約定內容，可知兩造並未約定原告須自簽約日起滿1年始

    得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辯稱原告須具備「自簽約日起已滿

    1年」始得終止契約，尚非可採。則上開約定應係倘原告欲

    於簽約日起1年內解除系爭契約，須兩造共同努力仍未能找

    到經兩造確認之適合店面，原告始得解除契約，倘原告於簽

    約日起滿1年，仍未找到適合店面，即不論兩造是否有共同

    努力尋找店面，原告均得解除契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而

    原告主張被告提供591租屋網連結及桃園地區人口分析圖表

    予伊，伊努力於114年8月初取得與房東簽約之機會，並預定

    於114年8月28日簽約，惟房東於簽約日前突然反悔拒絕出租

    ，致預定店面無法取得等情，並提出591租屋網連結、桃園

    地區人口分析圖表、LINE對話紀錄為憑，堪予採信，應認已

    經兩造努力仍未能找到適合店面，是原告主張伊得依上開約

    定解除系爭契約，應屬有據。

　㈢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於114

    年11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

    11月10日收受該函，有上開存證信函及郵件收件回執附卷可

    稽（本院卷第43至49頁），系爭契約既經原告於114年11月1

    0日合法解除，被告即無保有原告所繳納220萬元之法律上原

    因，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220萬元，應屬有據。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前項催

    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3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以上

    開存證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並同時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

    定催告被告於收受該函之日起30日內返還220萬元（本院卷

    第45頁），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已如前述，經3

    0日於114年12月10日催告期限屆滿，是原告請求自114年12

    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合於

    前開規定，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114年12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

    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據，應予

    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併

    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清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沂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69號

原      告  范睿濱  





被      告  台安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彩潁  

訴訟代理人  李耿誠律師

            曾偲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加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73萬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兩造於台安藥局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本院卷第24頁），是本院有管轄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4年3月初參加被告舉辦之加盟說明會，於114年3月27日依指示匯款合作意向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被告表示該款併入加盟金。兩造於114年6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伊並於114年6月9日匯款114萬元，依約已給付被告加盟金60萬元、保證金60萬元；另被告於114年8月7日要求伊支付預付款100萬元，作為日後裝潢工程、藥師證照申請及開定準備使用，伊依指示匯款100萬元。惟被告未依約履行「共同協尋且共同評估店面」之義務，僅提供少量591租屋網連結及簡易桃園區人口分析圖表，均屬公開資訊，不具專業評估內容，亦未提供營運評估、未提出可行性分析，整個選址作業皆由伊單方負擔，已違反系爭契約附隨協力義務；伊自行努力於114年8月初取得與房東簽約之機會，並預定於114年8月28日簽約，惟房東於簽約日前突然反悔拒絕出租，致預定店面無法取得，伊履約態度積極，非可歸責伊。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於114年11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依上開約定，應於30日內返還220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114年1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固賦予原告於特定情形下單方終止系爭契約之權利，然其行使之前提，須同時具備「自簽約日起已滿1年」及「經雙方共同努力後，仍未能確認適合店面」二項客觀要件，始得終止系爭契約。兩造係於114年6月7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約應有為期1年之共同協尋店面期間，由兩造持續尋找並評估合適店面，以完成加盟展店事宜。然原告竟於114年11月7日即以存證信函向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相關費用，自兩造簽約日至原告主張解約日止，期間僅約5個月，顯未屆滿契約所明定之1年期間，原告仍負有依約持續協尋及評估店面之義務，不得逕自終止契約，其拒絕持續配合尋找及評估適合店面，逕自發函主張解除契約，顯與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所約定之終止契約要件不符，其終止系爭契約，於法未合，據此請求伊返還220萬元，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4、117至118頁）：

　㈠兩造於114年6月7日簽訂台安藥局加盟合約書（即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9至29）。

　㈡原告已給付被告共計220萬元，其中包含：114年3月27日合作意向金6萬元（後轉為加盟金）、114年6月9日加盟金尾款及保證金共114萬元、114年8月7日預付款100萬元。

　㈢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原告桃園府前郵局存證號碼856號之存證信函（本院卷第43至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又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商圈選址未果之解約條款若：乙方（即原告）於簽署原合約日起一年內，經甲（即被告）乙雙方共同努力仍未能找到經甲方及乙方雙方確認之適合店面地址者，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單方終止原合約與本補充協議。甲方應於乙方提出解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無息全額退還乙方所繳納之加盟權利金、保證金及其他尚未發生之費用（如系統費、藥師證照費等），並不扣除任何手續費或違約金」（本院卷第20頁）。被告雖辯稱原告須同時具備「自簽約日起已滿1年」及「經雙方共同努力後，仍未能確認適合店面」二項客觀要件，始得終止系爭契約；然依上開約定內容，可知兩造並未約定原告須自簽約日起滿1年始得終止系爭契約，是被告辯稱原告須具備「自簽約日起已滿1年」始得終止契約，尚非可採。則上開約定應係倘原告欲於簽約日起1年內解除系爭契約，須兩造共同努力仍未能找到經兩造確認之適合店面，原告始得解除契約，倘原告於簽約日起滿1年，仍未找到適合店面，即不論兩造是否有共同努力尋找店面，原告均得解除契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而原告主張被告提供591租屋網連結及桃園地區人口分析圖表予伊，伊努力於114年8月初取得與房東簽約之機會，並預定於114年8月28日簽約，惟房東於簽約日前突然反悔拒絕出租，致預定店面無法取得等情，並提出591租屋網連結、桃園地區人口分析圖表、LINE對話紀錄為憑，堪予採信，應認已經兩造努力仍未能找到適合店面，是原告主張伊得依上開約定解除系爭契約，應屬有據。

　㈢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於114年11月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解除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有上開存證信函及郵件收件回執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3至49頁），系爭契約既經原告於114年11月10日合法解除，被告即無保有原告所繳納220萬元之法律上原因，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220萬元，應屬有據。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3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以上開存證信函解除系爭契約，並同時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催告被告於收受該函之日起30日內返還220萬元（本院卷第45頁），被告於114年11月10日收受該函，已如前述，經30日於114年12月10日催告期限屆滿，是原告請求自114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合於前開規定，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6款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114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清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沂倢





